2010年教师教学质量考核的基本程序
1.第15周各系部、教研室组织教师学习、讨论《盐城纺织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办法》，第15周星期四下午下班前各系部将讨论意见汇总后报教务处。

2.第16周教务处将讨论意见汇总后报学院领导研究，并将考核办法修改稿发至各系部，各系部、教研室做好2010年度考核动员工作。

3.第17周：①各教研室组织进行同行测评；②教务处协同各系进行学生网上评教。

4.第18周：①督导室根据听课情况进行教师测评；②教务处、督导室到各系进行期末教学检查；教务处、督导室根据以上两个测评对教师进行考核，并将考核结果汇总后转各相关系部。

5.第19周：①上半周各系部考核小组汇总考核情况，并根据《考核办法》确定考核等级；②下半周，各系部公示考核结果。
6.第20周各系部将考核情况汇总表报教务处，教务处提请学院考核领导小组审批。

